行政院新聞局九十九年度辦理漫畫推廣行銷補助要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8 年11 月11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新聞局新版四字第0980421151Z號令訂定發布
一、目的：行政院新聞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協助我國漫畫推廣行銷，以厚植漫畫產業發展，特訂定本補助要點。

二、申請者資格：以依中華民國法令設立之財團、社團法人、團體為限。
三、推廣行銷活動及補助金額度：

（一）推廣行銷活動：凡對我國漫畫有助益之推廣行銷活動均可（活動有助於推廣行銷本局歷年劇情漫畫獎得獎作品者尤佳）。例如：推廣行銷我國漫畫單行本或定期刊物、製作行銷我國漫畫周邊商品、選送我國漫畫家赴國外參加國際漫畫活動、辦理我國漫畫作品參加國際漫畫獎項選拔、辦理國內外漫畫展。

（二）補助金額度：補助金額不得逾本局核定企畫書所載經費總預算之百分之四十九；每一申請者得提出多項企畫書，但以獲補助一次為限。
四、申請補助應檢附之文件、資料如下：
（一）申請表一份(格式見附件一)。

（二）企畫書十份，內容應包括：推廣行銷活動說明（含創意概念、行銷策略、通路規劃、宣傳規劃、執行期程及其他有利條件與資源說明等）、預估效益分析及說明、作業期程、經費配置、申請者簡介資料。

（三）依法令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
（四）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。

申請補助檢附之文件、資料不全者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，應不予受理。補正以一次為限。
五、申請時間及交付方式

（一）自中華民國（以下同）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三月一日止，應以親送或付郵遞送本局出版事業處第四科收（臺北市中正區天津街二號），信封封套正面應註明「申請漫畫推廣行銷補助」。郵寄以郵戳為憑；親送以本局收文單位所載日期為準；逾期申請者，概不受理。
（二）申請者檢附之文件、資料，不論獲補助與否，概不退還。

六、評審作業

（一）由本局遴聘專家及學者五人至七人組成評審小組，審查申請企畫書及補助金額。評審委員為無給職。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、審查費或交通費。
（二）評審委員應秉持利益迴避原則，公正執行職務。
（三）申請企畫書是否應予補助、補助金額上限及補助比率，應經全體評審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以出席評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始得作成建議。
（四）前款規定以外之其他事項，應經原出席評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作成建議。
（五）前二款建議，應由本局核定之。

（六）評選項目及權重：
1.推廣行銷活動說明（含創意概念、行銷策略、通路規劃、宣傳規劃、執行期程及其他有利條件與資源說明等）40%
2.預估效益分析及說明30%
3.執行能力20%
4.經費配置之合理性10%

七、獲補助者名單、候補名單、補助金額上限，由本局核定並公告之；獲補助者因故無法履行本局核定之企畫書內容者，應以書面通知本局，本局得視情況決定是否通知候補者遞補。

八、獲補助者及候補者應依本局核定之企畫書執行。但有變更企畫書必要者，應以書面具明理由，向本局申請變更，經本局同意後，始得依變更後之企畫書執行。

九、補助金申請期限及結算方式：

（一）獲補助者應於推廣行銷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，且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本局申請結算並核撥補助金。但候補者被通知遞補時，已辦畢企畫書所載推廣行銷者，不受前開一個月期限之限制。

1.補助金核撥申請函一份。

2.領據。

3.成果報告書。（以A4紙橫式撰寫，內容應包括該活動之成果效益、照片、媒體報導及評論之影本【無報導或評論者，免附】

4.納入本補助金後之修正經費收支明細表（應列明自籌款來源、金額及本局補助金額，並分別詳列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，格式如附件二）

5.申請補助項目之各項支出憑證影本。

（二）本局應依下列二目規定結算補助金：

1. 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達本局核定之企畫書所列經費總額者，本局按核定補助金額之上限補助；未達本局核定之企畫書所列經費總額者，本局實際補助金額，應依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按本局核定比率核算。

2. 本局核定之補助金併同其他政府機關核給之補助金額，不得達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，違反者，本局應不發給或減少發給補助金。

十、獲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局應廢止或撤銷其獲補助金資格，其

已領取補助金者，並應於本局指定期限內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補助金：

（一）以虛偽不實之文件、資料獲補助金資格或申請補助金核撥者。

（二）違反第八點規定，未經本局同意，擅自變更計畫者。

（三）未於前點第（一）款規定期限內申請補助金結算或雖依期限申請，但繳交之文件、資料不全，經本局限期補正一次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之文件、資料仍不全者。

  十一、經本局廢止或撤銷補助金受領資格者，自廢止或撤銷之日起二年內，不得申請本局漫畫推廣行銷之補助。
十二、因九十九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刪除、凍結或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致本局無法依本要點規定給予補助者，視為不可歸責本局之事由，獲補助者不得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。
十三、本要點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局解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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